
商务部、国家文物局关于积极做好商务领域文物普查工作的

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95_86_E

5_8A_A1_E9_83_A8_E3_c80_301651.htm 商务部、国家文物局

关于积极做好商务领域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 商改发[2007]32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商务主管部门、文物局、文化厅（局）、文管会： 根据《国

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国发〔2007〕9

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国务院决定从2007年开始开

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1年12月结

束）。近年来，各级商务、文物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在商务

领域文物保护方面积极开展合作，非凡是按照《商务部、国

家文物局关于加强老字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商改

发〔2006〕554号）要求，对老字号企业参与文物普查进行了

积极预备。为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商务领域文物普查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熟悉文物普查工作

的重要意义 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

保国家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

要基础工作。在国内外贸易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类工商企

业不同程度地保存、传承着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独特历

史价值的文物资源。加强对这些文物资源的调查、发掘与保

护，对弘扬诚信经营理念和优秀商务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地

方各级商务、文物主管部门要深入学习《通知》精神，充分

熟悉开展文物普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站在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高度，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

度，切实履行自身职责，积极组织做好有关文物普查工作。 



二、积极做好文物普查工作的组织协调 地方各级商务、文物

主管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加强对文物普查工作的组织

领导，由负责同志担任同级人民政府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的成

员，积极参与研究解决本地区文物普查的重大问题；并指定

专人作为联络员参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具体负责文物

普查的组织实施。地方各级商务、文物主管部门要加强沟通

协调，认真参与制订本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方案，从各自职

能角度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密切合作，及时解决文物普查工

作中的实际问题，确保普查工作缜密高效、规范有序地进行

，为今后保护工作提供条件。 三、切实加强文物普查工作的

宣传动员 各级商务、文物主管部门要将此次文物普查作为宣

传、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机遇，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广泛动员本

系统干部职工支持、配合和参与文物普查工作，并为普查机

构和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便利，按时、如实、准确地填报普

查信息和资料，摸清家底，全面把握商务领域文物保护情况

，使商务领域文物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四、认真组织

老字号企业积极参与文物普查 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

组织老字号企业对具有历史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历史建筑、生

产设施、经营场所进行全面调查，了解保存现状、制订保护

规划，尽快向当地文物主管部门报告。地方各级文物部门要

加强对老字号企业文物的调查和分析，对符合条件的要尽快

予以登记并优先确定为相应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对商务部

认定的“中华老字号”，符合条件的要优先申报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请各地将商务领域文物普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及时报商务部（商业改革司）和国家文物局（文



物保护司）。 特此通知 商 务 部 国家文物局 二七年八月十三

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